	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（   ）學年第（   ）學期

科      年級  校外教學參觀申請表

	教學參觀
期 程
	□單次: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
	
	□數次:自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)至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)
  第              週(範例:第五、六、九週) 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  ※請檢附行程表等資料

	配合科目
	
	人數
	教師       人

	配合單元
	
	
	學生      人

	參觀地點
	

	交通工具
	

	機關名稱
	地址
	聯絡電話

	
	
	

	
	(如表格不足請自行新增)
	

	教學參觀

目 的
	

	確認事項
	□已完成下列法規應注意事項
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(民國 112 年 10 月 17 日)
第十條  戶外教育為學校課程，學生參加學校場域以外之戶外教育，其辦理前
        ，學校應通知學生法定代理人；學生未成年者，應檢附法定代理人同
        意書，已成年者，免附。
        學生因故未能參加前項戶外教育者，學校應妥適安排相關學習活動。

	任課申請教師
	
	申請日期
	

	知會

單位
	導師
	學務處
	教務處
	人事室

	
	
	
	
	

	校長
批示
	


1. 申請校外教學參觀時，任課教師或導師必須於出發前一週填妥申請表，並請隨班指導參觀，注意學生校外安全。
2. 校外教學需投保（1）團體旅遊平安險（2）團體意外傷害醫療保險。
3. 參觀結束返校後，每位學生必須填寫一份學習單或一篇心得報告，送交任課教師指導評閱，並列為一次平時成績考核。
